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

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的条款。

3. 如竞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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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南宁市青秀区南阳镇涉及 203 个组级股份经济合作

社（发包方）、承包农户数 10295 个，承包地块面积

53010.862 亩，预算 60 万元。

二、建设目标：

开展南宁市青秀区南阳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整镇试点工作，在南宁市青秀区南阳镇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

基础上，排查梳理清楚南阳镇土地承包现状和农户延包

意愿，探索开展延包工作的一般程序，科学制定延包方

案，严格按照政策要求组织实施延包，在 2025 年 8 月 31

日之前，完成 2024 年南宁市青秀区南阳镇第二轮土地承

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整镇试点工作任务（承包合同签

订率达 95%以上），并完善档案和确权登记管理信息平台，

为维护好、实现好农户承包权益提供有力支撑。

三、建设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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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

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规；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规程》（NY/T2537-2014）；

4. 《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要 素 编 码 规 则 》

（NY/T2538-2014）；

5.《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

（NY/T2539-2016）；

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CB/T24356-2009）；

7.《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T1001-2005）；

8.《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系统建设指南》

（NY/T2747-2020）

9.《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应用平台接入技术规范》

（NY/T2746-2020）

10.《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关于认真做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农经

发〔2015〕2 号）；

11.《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

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有

关工作的通知》（农经发〔2016〕4 号）；

12.《农业部、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农经发〔2014〕

12 号）；

13.《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

记颁证成果检查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经

〔2015〕5 号）；

1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数据库建设技术指南（试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数据库成果汇交办法（试行）>的通知》（农

办经〔2015〕13 号）；

15.《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成果图制图规范（试行）>的通知》（农办经

〔2015〕23 号）；

16.《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试点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农办经〔2012〕19 号）；

17.《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土地（耕地）承包

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示范文本的通知》；

18.自然资源部 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测绘地理信息管



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

95 号）

19.《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

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2〕157 号）；

20.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

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等文件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

198 号）

21.《广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厅际

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桂土地延包办

〔2022〕1 号）；

22.《自治区农业厅 自治区档案局关于印发全区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桂

农业发﹝2014﹞32 号）；

23.《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总体方案>的通知》（桂农办发﹝2015﹞2 号）；

24.《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桂

农厅规〔2022〕1 号）

25.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2022 年自治区土地承包

合同网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桂农厅办发〔2022〕78

号）；

26.《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颁证成果提升应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桂农厅办发〔2023〕11 号）

27.《南宁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局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宁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土地延包

办〔2022〕1 号）。

28《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颁证成果提升应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南

农局办发〔2023〕31 号）

四、建设期限：

在 2025 年 8 月 31 日之前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内容。

五、工作内容：

（一）调查数据收集



1.以村、组为单位“收集、调查、整理”

摸底调查资料，包括户籍资料、承包户成员信

息、基础地理资料、权属资料、地类调查资料

和基本农田资料等，形成发包方、承包方及地

块信息调查等延包摸底调查表，指导乡村按照

延包要求进行相关数据的电子化录入、整理。

2.收集相关数据，与林权、宅基地、建设

用地等地籍数据分析对比。

（二）协助宣传动员

协助开展宣传动员培训；对乡村组土地延

包项目实施培训；配合县采购人设计制作宣传

海报、展板、宣传册等宣传工作。

（三）科学制定延包方案

试点乡镇要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试点工作方案，报送县第二轮土地

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备案后实施，并组织试点村针对承包中出现的

特殊人群、特殊情形制定有针对性延包具体办

法，确保相关措施符合法律政策要求，充分反

映村民意愿。各试点村所在乡（镇）要指导试

点村（组）因地制宜、大胆探索，科学制定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承包方

案并经县级审核同意。

（四）延包底图表制作

1.根据第二轮土地确权公示表以及股权名

单等数据，制作摸底调查表。

2.根据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成果数据，叠加土地现状影像，制作和

印制延包工作底图和延包摸底表。以已有的数

字正射影像图为基础图件，承包地现状已发生

改变，与确权登记颁证时不一致的，要重新进

行航拍，制作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调查工作底图，并根据村组范围，制

作、输出农村土地承包延包调查工作底图。

（五）补充勘察边界调绘、数据建库：在

村组完成的摸底调查统计反馈的基础上，按照

分类开展补充调查测绘、征地（纠纷）地块剔

除及核实图表更正等工作。



（六）延包审核公示确认：根据摸底调查、

补充调绘成果，制作和印制延包公示图表，开

展村组审核、张榜公示，收集好农户反映的问

题，进行修正、变更、合并户、补登等勘误修

正。再印制修改后的公示图表进行新一轮公示

在图表上，打印经公示核实无误的结果无异议

声明，并交由农户及有关单位签字盖章确认。

（七）合同签定（网签或线下签订）：配合

甲方进行抽查核验，农户签字确认的延包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村土地(耕

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示范文本，制作和

打印承包合同，并交由农户签字确认，印制和

完善农户延包登记申请表、登记簿。使用全国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按照业务流程步

骤开展延包工作，协助将延包登记成果、延包

档案纳入不动产登记平台管理。按照广西区农

业农村厅、广西区档案局有关要求，规范收集

整理本标段延包档案（包括乡镇级、村级、组

级、一户一档、特殊载体档案）。

（八）协助不动产登记：依据延包合同，

配合横州市农业农村局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自然

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

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2〕157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登记操作规范

（试行）〉等文件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

198 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广

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

登记与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

（桂自然资发〔2023〕29 号）等文件中关于不

动产（土地承包经营权）统一登记的有关规定，

与横州市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工作衔接，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不动产统一登记手续等。

（九）档案归档整理：按照要求对延包成

果进行整理归档。

（十）数据建库汇交更新：将延包数据进

行入库，利用数据库建库软件导出农业农村部



标准数据汇交成果需要的矢量数据、权属数据、

图件、汇总表格等资料，以便进行数据汇交工

作。按照《农村承包土地调查数据库规范（试

行）》要求，生成农业农村部及横州市统一要求

的数据汇交成果，导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管理系统。

▲六、项目服务团队要求

供应商配备与其承担技术服务工作的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项目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人员数量和能力应满足

技术服务工作任务的需要，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项目

经理、技术负责人要全程专职投入到本项目。不得擅自

更换项目组主要负责人，更改项目组主要负责人须经采

购人同意。

▲一、商务条款

合同签订时间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个日历日内

投标报价要求

1、服务的价格：包括开展工作所必需的办公经费（电脑、打印机及财务

软件等）以及全部的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劳务费、劳保费、实地

考察等为提供本项目服务内容所产生的一切其他费用。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供应商应综合考虑自身实力、实施成本等因素后做出竞标报价，成交

后竞标报价将不予以调整。

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及提

交服务成果地点

1、提交服务成果时间：在 2025 年 8 月 31 日之前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内

容。

2、提交服务成果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生效后，采购人支付合同价款的 30%预付款。供应商完成延包

合同签订 95%以上，并经过采购方检查，支付合同价款的 50%款项；供应

商提交全部的成果，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支付剩余 20%的合同

价款。

其他要求

1、数据资料归属及保密：本项目所形成的数据和报告归采购人所有。未

经采购人授权，不得将数据和报告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2、如果中标人队伍发生重大变更导致无法按要求开展项目任务或者发生

重大责任事故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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